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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女士：  

 

《廣深港高鐵（一地兩檢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陳志全議員於 2018 年 4 月 13 日的來信  

 

閣下於 2018 年 4 月 16 日的來函收悉。來函附上陳志

全議員於 2018 年 4 月 13 日就《廣深港高鐵（一地兩檢）條

例草案》（以下簡稱「《條例草案》」）生效前內地人員在西九

龍站「內地口岸區」進行準備工作事宜的書面查詢。現謹回

覆如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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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生效日期  

（陳志全議員書面查詢第（一）部分）  

 

根據《條例草案》第 1(2)條，《條例草案》日後通過

成為《廣深港高鐵（一地兩檢）條例》（以下簡稱「《條例》」）

後，自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「內

地口岸區」會隨着《條例》生效而成立及啟用，該生效日期

即是《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

立口岸實施“一地兩檢”的合作安排》第四條及全國人民代

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的《決定》中所指

的西九龍站「內地口岸區」「啟用之日」。  

 

至於廣深港高速鐵路（以下簡稱「廣深港高鐵」）香

港段是否在《條例》生效當天通車，特區政府理解內地人員

有需要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日期前在西九龍站「內地口

岸區」進行最後準備工作，包括確保所有需要的物資已運送

到「內地口岸區」，並熟習相關運作流程。我們正考慮是否

需要讓《條例》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前的一段短時間生

效，以確保西九龍站「內地口岸區」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

車後運作暢順。有關詳情需要與內地作進一步討論。  

 

「內地口岸區」設施  

（陳志全議員書面查詢第（二）至（四）部分）  

 

為配合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於 2018 年 9 月通車的目

標，西九龍站「內地口岸區」現正進行查驗設施的安裝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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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設施的運送及安裝工程均按照香港法律進行。安裝工程

完成後，內地派駐機構人員會進行測試以確保設施可正常運

作，有關的測試亦會嚴格按照香港法例要求進行。  

 

在「內地口岸區」成立前，內地派駐機構運送任何物

資到西九龍站都會根據香港法律處理，受香港法律監管。據

我們理解，內地現時並無計劃在「內地口岸區」啟用前（即

《條例》生效日期前）將槍械運送到西九龍站「內地口岸

區」。  

 

 

 

 
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 

    （鄭朗峰     代行）  

 

 

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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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司長  

保安局局長  




